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协议退出浙江制造基金的公告 

 

 

 

一、情况简介 

1.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钢国际”）的

全资子公司中钢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设备”）拟协议退出浙江制造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浙江制造基金”）。 

2.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中钢设备

有限公司协议退出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并授权中钢设

备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签署相关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退伙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浙江制造基金概况 

名称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 122 室-8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育四）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 

合伙期限 2017 年 9 月 20 日至 2037 年 9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服务：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等金融服务） 

浙江制造基金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证券代码：000928          证券简称：中钢国际        公告编号：20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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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有限合伙人权益合计 575,546.47 万元 592,868.58 万元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 

净利润 31,822.63 万元 17,326.86 万元 

本次退伙前，浙江制造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万元 0.02% 

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19,900 万元 79.98%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5,000 万元 20.00% 

合计 525,000 万元 100.00% 

三、本次退伙事项基本情况 

（一）概述 

2019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下属中钢设备出资认购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的议案》，

同意中钢设备以 10.5 亿元参与认购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新增

有限合伙份额 10.5 亿元。2019 年 2 月 12 日，中钢设备与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浙江制造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修正案》，成为浙江制造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2019 年 2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认购基金份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4）、《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认购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9-10）。 

本次退出的份额为公司所持有浙江制造基金的 20%份额。本次退出的财产份

额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合伙协议不存

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合伙人权利的条款。按照合伙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退

伙事项已取得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 



本次退伙事项完成后，中钢设备不再持有浙江制造基金的份额，浙江制造基

金出资结构将变更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万元 0.02% 

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19,900 万元 99.98% 

合计 420,000 万元 100.00% 

中钢设备拟以浙江制造基金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合伙人权益净值为基础，

与浙江制造基金协商退伙金额，最终金额根据实际退伙日协商确定，但不低于

13.24 亿元。 

（二）本次退伙的原因 

浙江制造基金已投资项目与公司工业工程技术与服务主业发展方向的协同

性不高，对公司业务发展支撑较弱，未能实现公司在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行业

战略协同的预期目的。同时，公司从浙江制造基金取得的投资收益较低。本次退

伙事项完成后，收回的资金将用于公司主业发展，通过加大低碳冶金科技研发投

入等方式，以保持公司低碳冶金技术行业领先地位，推动公司绿色低碳战略转型

升级。 

（三）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中钢设备协议

退出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中钢设备协议退出浙江

制造基金，并授权中钢设备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签署相关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

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退伙对公司的影响 

中钢设备协议退出浙江制造基金，是公司对产业布局的优化与调整，有利于

进一步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战略布局与未来规划，符合公司股东利益。

本次退伙事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其他事项 

公司将根据后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3 日 


